
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配套措施
配合大專弱勢助學金措施公告



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配套措施
就學貸款放寬申貸門檻公告



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配套措施
就學貸款優化寬緩公告



113.01.05（五）

取消 112-2學

期行政院減免

學雜費1.75萬

者，請於1月5

日中午 12:30

前填寫調查表。

行政院減免學雜費時程表

113.01.25（四）

學生可至個人

portal 查詢112-

2 學期「免到校

註冊明細」是

否已扣除減免

學雜費1.75萬元。

113.01.26（五）

112-2學期就學

優待及就學貸

款 可 至 個 人

portal開始申請。

113.02.16（五）

證件過期者，

請補繳就學優

待相關證件。

113.02.19（一）

112-2學期請先

完成就學優待

審核，再辦理

就學貸款及繳

交資料。

註：若有未盡事宜處，請依教育部公告事項辦理。


